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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97_E7_9C_812_c38_631813.htm 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开

展2009年下半年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通知琼教审〔2009〕12号

各市县教育（教科）局、各高等学校： 按照教育部2009年教

师资格认定工作的有关部署和要求，我省各级教师资格认定

机构在2009年下半年开展面向社会人员和高校拟聘教师教师

资格认定工作。认定教师资格条件及程序按照《教师资格条

例》、《gt.实施办法》、《海南省教育厅关于海南省教师资

格认定工作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为做好这项工作，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社会人员申请教师资格认定工

作 （一）认定对象 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户籍或工作所

在地在我省，符合我省申请教师资格认定条件的社会人员。 

（二）申请教师资格种类 幼儿园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

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三）申请认定机

构 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和认定权限，海口市、三亚市受理高级

中学及以下各类教师资格，各县级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受理申

请初级中学及以下教师资格，省教育厅受理申请高级中学教

师、中等职业学校及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 （四

）申请程序 社会人员按照本人取得的学历及专业，申请认定

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申请人根据认定权限，由本人向户口

所在地或工作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申请，并按要求填

写、提交相关材料。 为方便各市县在职教师申报高中教师资

格、中等职业教师资格，各市县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可以协助



受理材料并按条件要求进行预审，2009年9月30日前集中上报

省教育厅。 （五）做好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评议工作 各市县教

师资格认定机构要认真组织对非师范教育类专业申报人员的

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工作，保证认定质量，这项工作要在10

月30日前完成。 （六）认定程序 各市县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对

提交的申请材料要认真审核，严格按照条件进行认定。 （七

）时间安排 1.受理报名时间 2009年9月1日至26日报名。 2.材

料预审和受理补充材料时间 2009年9月27日至10月20日。 3.信

息录入时间 必须使用新版的全国教师资格认定系统录入申请

人员详细信息并认真核对，各市县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在11月3

日前完成认定信息上报。 4.认定工作时间 省教育厅行政审批

办公室将根据教师资格认定管理信息系统生成数据的人数完

成认定及证书编号工作，向教育部教师资格认定中心申领教

师资格证，逾期自误，造成不良后果由责任人负责。 （八）

证书领取时间 根据教育部证书发放安排另行通知。 （九）认

定材料整理归档 12月11日至12月30日。 二、高校教师资格认

定工作 （一）做好申报材料的准备和初审工作 申请高校教师

资格认定对象是未达到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我省各高等学校

拟聘高校教师人员。各高校要及时组织本校申请高校教师资

格认定人员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和高校教师岗前培训，确保

及时取得普通话水平、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心理学合格成

绩。认真做好思想品德鉴定意见，统一安排体检，进行材料

收集和初审工作，保证认定工作的有序开展。 （二）组建高

等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 根据《海南省教育厅关于委

托有关高校设立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的通知》

（琼教师〔2009〕1号）文件要求，海南大学、海南师范大学



、海南医学院、琼州学院（以下简称“4所院校”）要认真组

建本校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家

审查委员会”），并将成立的专业学科组和专家库成员名单

于2009年7月30日前报送省教育厅备案，做好受理本校和其他

高校申请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人员教育教学能力测试评议的有

关准备工作，保证今年高校教师资格认定工作的顺利进行。 

（三）受理报名时间 各高校在2009年9月10至20日受理报名

，9月21至25日完成审核材料工作。 （四）认真做好教育教学

能力测试工作 根据受理报名人员学科专业情况，未授权组建

专家审查委员会的高校要将申请人员学科专业情况于2009年9

月30日前报送省教育厅，省教育厅根据专业一致或相近的原

则，委托4所院校的专家审查委员会对申请人员的教育教学能

力进行评议。4所院校要统筹组织安排本校申报人员和受委托

人员进行教育教学能力评议，并将工作方案报送省教育厅备

案后实施，这项工作在2009年10月30日前要完成，要切实加

强管理，保证评议工作质量。 （五）教师资格认定信息录入 

各高校在10月30日前要将初审合格人员的相关信息录入教师

资格认定信息系统软件。 （六）材料上报省教育厅审核时间 

具体安排如下： 海南大学 11月2日 海南师范大学 11月3日 海

南医学院 11月4日 琼州学院 11月5日 海南大学三亚学院 11月6

日 海口经济学院 11月9日 琼台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11月10日 海

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 11月11日 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 11月12日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11月13日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11月16日 

海南政法职业学院 11月17日 三亚航空旅游职业学院 11月18日 

三亚城市职业学院 11月19日 海南科技职业学院 11月20日 三亚

理工职业学院 11月23日 万和信息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11月24日 



各高校要将通过初审和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合格人员的材料按

规定时间报送，逾期不再受理，责任由学校负责。 三、申报

材料要求 （一）由本人填写《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

份； （二）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及2寸相片3张、电子照片； 

（三）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四）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

格证明（《海南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格检查表》）一

份； （五）《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

六）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一份； （七）非师范教育专业毕

业的还需提交有效的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单科考试合格证书

原件和复印件。 有关证件证书原件审查核对后，退还原件，

留下复印件。以上（二）（三）（四）（五）（六）（七）

材料装订成册。 四、工作要求 （一）认真做好政策宣传和发

动工作，广泛宣传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目的、意义和有关政

策规定。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保认定工作顺利

开展和完成。 （二）教师资格认定工作涉及面广、影响大、

政策性强，要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严格按照进行认定。 联

系电话：65203038 地点：海南省人民政府政务中心二楼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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